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保障、房产管理、房地产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2、负责做好全县住房制度改革有关工作。
3、负责全县保障性住房相关工作。
4、负责贯彻执行房改房政策；负责全县优惠售房、集资建房、经济适用住房等房改房的政策性住房上市交易事务性工作，按房改房政策规定管理好全县优惠房专用资金；负责出具有关房改房的相关证明文书。
5、负责房地产开发相关服务工作。
6、负责全县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工作。
7、承担规范房地产秩序、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监督管理工作。
8、负责住房保障相关信息的收集、共享、交接和公示等工作。
9、承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为衡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股室9个，分别为：办公室、财务股、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建设服务股、保障性住房调配租赁服务股、保障性住房经营服务股、房地产企业服务股、预售资金监管服务股，法规服务股、保障性住房维护股。共有编制人数24人，实有在编在岗人数19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02.8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02.8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02.8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4.89万元，项目支出8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550.97万元，较预算增加1348.08万元，总支出1550.9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01.07万元，占总支出的32％；项目支出1049.9万元，占总支出的68％。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非税收入返还（公租房租金及物管费非税收入返还）。支付公租房物业公司物业管理费、公租房维修维护费、河西公租房电费，新进人员、临聘人员工资、社保、福利等费用。另保障性租赁住房并账，导致项目支出增加。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5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37万元，其中：货物0.37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9574.96万元，负债总额15.98万元，净资产9558.98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2.02万元，在用资产5.03万元，资产使用率42%,保障性住房原值9530.71万元，在用资产8338.91万元，资产使用率87%。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预算执行，确保了中心工作正常运转。2024年我单位对上级部门下达或交办的重要事项、工作能够按时完成，并且较好地完成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各项目标及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预期效果。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湘财预【2023】362号、湘财预【2024】74号指标文安排衡东县租赁住房保障资金24万元，均为中央资金，用于租赁补贴及保障性租赁住房补助资金发放。2024年共计发放租赁补贴 49.78万元，保障性租赁住房补助资金171万元，棚户区改造项目补助资金238.44万元，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590.68万元。单位未出现资金违规使用情况，也无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曝光等事件发生。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管理的指导和培训，提高绩效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专业素质和思想水平。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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